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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青西新管办发〔2019〕52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酒吧街和音乐吧

奖励扶持办法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酒吧街和音乐吧奖励扶持办法》已经管委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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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
酒吧街和音乐吧奖励扶持办法

第一条 为高标准打造新区酒吧街，丰富新区文化休闲业态，

提升新区夜间旅游品质，助推时尚新区建设，现就酒吧街和音乐

吧制定如下奖励扶持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酒吧街，是指武夷山路酒吧街、星光

岛酒吧街、金沙滩国际啤酒城酒吧街和红树林度假世界酒吧街。

本办法所指的音乐吧，是指有固定乐队演出活动的酒吧、茶吧、

咖啡吧等场所，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“卡拉 OK”厅、歌舞厅、“量

贩式 KTV”、“嗨吧”等场所。

第三条 享受扶持的酒吧街应符合下列条件

（一）符合城市规划要求，有明确的四至范围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酒吧街培育主体，具体负责酒吧街市容环境

卫生、公共秩序、公共设施、统计数据报送等日常监督管理。有

完善的服务体系，引导酒吧街内经营业户诚信经营；

（三）酒吧街配套设施齐全，环境舒适，秩序良好，能为市

民和游客提供完善的服务；

（四）酒吧街休闲和游憩功能完善，业态丰富，酒吧、茶吧、

咖啡吧等音乐吧数量不低于 5 家，其中带乐队演出的酒吧数量不

低于 3 家，市民和游客聚集度较高。

第四条 享受扶持的音乐吧应符合下列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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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商注册；

（二）有固定经营场所、固定演出乐队和健康向上的消费业

态，经营场所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四条酒吧街；

（三）经营场所符合辖区规划布局及安全、消防、城管等方

面规定和要求，且办理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；

（四）音乐吧须有 3 人（含 3 人）以上的演出乐队，全年演

出不少于 100 天、每天 2 小时以上的现场乐器演奏、现场演唱等

音乐演出活动，演出乐队须按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或备案登记，具

备合法营业性演出资质；

（五）演出内容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准，能发挥丰富市民文

化生活和传播正能量作用；

（六）经营者诚实守信，依法经营纳税；

（七）没有影响扶持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 对酒吧街的扶持奖励

（一）境内外知名连锁酒吧直营店或加盟店新入驻四条酒吧

街并实现营业的，一次性给予经营者 50 万元补贴；

（二）鼓励酒吧街培育主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，以扩

大酒吧街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凡经审核同意的主题活动，对承

办方给予单次活动总费用 20%的奖励，每条酒吧街年度内主题活

动奖励总额最高 100 万元；

（三）对经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重点酒吧街，按照

酒吧街培育主体实际新投入（主体建筑除外）总额的 60%给予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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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300 万元的奖励。

第六条 对音乐吧的扶持奖励

（一）对音乐吧实行演出费用补助。凡符合申报条件的音乐

吧，按照其实际产生的演出费用的 30%进行补助，年度最高奖励

20 万元，在政策执行期内连补 3 年；

（二）重点培育品牌知名度高、主题特色鲜明、行业示范引

领强的音乐吧，对经区级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特色主题

音乐吧，一次性给予经营者 20 万元的奖励；对经市级文化旅游

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特色主题音乐吧，区级给予 1：1 配套奖励。

第七条 优化营商环境，对注册登记、演员资质、备案审批

等环节，建立部门联动协调，全程代办机制，提升服务保障水平。

第八条 加大宣传推介，完善交通导视系统，利用各种载体

对酒吧街进行宣传。在制定城市外宣、旅游等综合营销方案中，

突出音乐吧和酒吧街元素，打造时尚城市的休闲文化地标。通过

组织各类主题文化旅游活动，不断扩大酒吧街的影响。

第九条 本办法与本级有关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不重复奖

励，除特别规定外，同一项目符合全区各扶持政策的多项扶持奖

励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，取最高奖项（标准）给予奖励，不予

重复享受。

第十条 对恶意欠薪、偷逃骗税或者消防安全隐患整改不达

标的企业（单位），经被查证属实的，不予享受本办法涉及的扶

持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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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企业（单位）或个人弄虚作假骗取政策资金的，

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全额追回已兑现政策资

金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取消其再申报本办法涉及扶持条

款资格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并会同有关部

门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9年8月3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

年 8 月 3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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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19年7月31日印发


